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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收收入已经持续高速增长 15 年，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已迅速提升，减税对于贯彻“以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宏

观调控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目前我国税收收入的

格局，现阶段实施结构性减税的目标应该锁定在增值税和个

人所得税（简称“个税”）两个税种上。

笔者认为调整个税起征点应该考虑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挂钩，建立一个有相对固定周期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应考虑

到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成员所需的基本生活保障、每月收入波

动影响等因素。

一、起征点指数化

确定个税起征点时要充分考虑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上涨

等因素，应根据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实时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个

税起征点应该指数化。

1. 起征点指数化应考虑的因素。

（员）工资、薪金等收入水平的变动。个税起征点应考虑居

民的工资、薪金等收入水平的变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5 781 元，实际增长

8援4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4 761元，实际增长 8援0豫。虽然

工资、薪金的增长幅度较高，但是，根据计算得出 2008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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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明显的政策性好处，并且使企业拥有

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则可以通过传

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来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类金融产业的壁

垒，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利能力，从而增加公司的价值。

通过配备有政治联系的高管，企业可以及时掌握市场行

情、供求变化及一些政策的变动，如文物监管政策的调整，机

动车抵押登记管理规定的变化等，随行就市地调整典当价格，

从而有效降低绝当率，避免资金的占压，减少损失。相反，如果

典当行不能随着政策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经营策略，就会加大

经营风险。可见政治联系的优势对于企业应对政策风险、经营

风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将高管的知识涵盖领域纳入企业应对风险的

一个途径，是因为出现经营风险时，典当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

一便是缺少专业人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抵押物呈品

种扩大化的趋势，从珠宝首饰到数码产品，再到机械、房产、农

产品，几乎无所不包，如果没有内行的专业人员把关，低估、高

估价值之事就会发生，便会给典当行业造成潜在风险。而有了

高管和专家，在风险发生之前，他们如经济师、评估师、典当专

家、房地产专家等的多元化知识能敏锐地感知到不确定性给

企业带来的风险；当风险发生时，他们如证券分析师等能更

好地应对风险；在风险发生后，他们如律师、经济师等则能妥

善处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四、结论与局限性

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使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防范抵

御风险始终是企业的重要课题，这对典当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典当企业只有在业务经营中知己知彼并不断在实践中提高，

才能防范风险于未然。香溢融通正是通过以上各种策略将典

当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地扩大规

模，才最终将自己打造成典当行业的龙头企业。

单一案例研究所固有的局限性是本文的研究无法回避的

问题，本文存在的局限性是：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有限。此外，

虽然有大量的文献说明政治联系的优势可以增加企业的价

值，笔者也将其纳入公司预防风险的一个途径，但是政治联系

是以何种途径为企业应对风险带来积极的作用，仍然需要进

一步考证，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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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每月工资约为 2 167.67元，

因此 2 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几乎将平均收入线以上的所有工

薪阶层全部纳入了进去。

（圆）物价的上涨。在确定个税起征点的同时应分析与物价

相关的数据，考虑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2007年 9月以来，我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 11个月节节攀升，2008年 8

月以后物价开始回落，消费价格指数才开始趋缓，呈前高后低

之势，但仍同比上涨 5.9%、增长了 1.1个百分点。据最新公布

的统计数据，2009年 1月份我国 CPI仍上涨 1.0%。

总的来看，生活资料的大幅上涨加大了老百姓的生活成

本，物价涨幅较高，少缴的税款远远补偿不了物价上涨的部

分。因此，个税起征点标准也应适当进行调整。

（猿）财政的承受能力。这次个税起征点调整为 2 000元以

后，国家财政随之会减少收入 250亿 耀 300亿元。但是这是相

对的，国家财政总体上还是增收的。一方面，我国经济总体向

上，在向上的过程中税收是在增长的。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

预计超过 6万亿元，同比增长 19%。在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过程

中，每年减收几百亿元对国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2. 起征点测算。个税起征点指数化可以借鉴美国的做

法。美国个税中的个人扣除是与 CPI联动的。其现行办法为：

以制定税法的年度 1992年的个人扣除额 2 000美元为基准，

以后每年的 CPI超过 1992年 CPI的百分比为增加量，两者

相乘得出本年需增加的可抵扣额度。假设 2005年的 CPI超

过 1992年 50%，则当年的可税前扣除的额度就为 3 000美元

（2 000+2 000伊50%）。至 2007年，此项扣除额度已经达到了

3 400美元。只有将个税起征点与居民收入变化、通胀等因素

挂钩，按照消费价格指数的涨落，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税

率和纳税扣除额，实行不同年度浮动的个税起征点制度，才能

真正实现税负公平。

那么借用以上的测算公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居民历

年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具体数据统计表受篇幅限制已省略）

可以计算出我国 1978 耀 2008 年 CPI 指数增长了 294.42%。

1978年的个税起征点是 800元，假设以 800元的个税起征点

作为基数，代入上述公式中，则：（800+800伊294.42%）=3 155.36

（元），这即为 2008年的个税起征点。

个税起征点的确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专家建议每

年根据 CPI的变化来调整个税起征点，这不太适合我国国

情。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一定的周期来制定个税起征点，保持

每个周期内个税的稳定性并动态演进。假设一个周期为 5年，

且尽量与国家 5年规划的周期相协调，以几何平均法计算出

未来 5年的个税起征点。

例如以上述计算的 2008年起征点为基数，确定未来 5年

内这个周期的个税起征点为：A伊

（A 表示基期起征点，cpi 表示每年预测值）=3 155.37 伊

=3307.28（元）。

为了计算方便，可以选取整数以 3 300元为个税起征点。

这时可以发现以 3 300元为个税起征点相对并没有把工薪阶

层全部包括进去，而是针对收入相对较高的阶层，这样也更加

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和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二、起征点确定需考虑地区间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 2006年全国及北京、河北、黑龙江、上

海、江西、广东、贵州等地区居民人均年收入与支出的统计，可以

看出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贫富不均，各地的物价指

数、生活成本各不相同。如果全国起征点统一，定得偏高，则对

财力较弱的省市财政收入有较大影响；定得偏低，则广东、北

京、上海的打工族除去日常开销再缴税，一个月下来就接近

“月光族”了。目前许多地方都在进行提高个税免征额的试点，

就反映了改进这一状况的愿望。

起征点可以按照各地的消费水平来划分，根据代表性的

省份和代表性城市测算出起征点。同时，沿海地区可以上浮 20%，

而另一些地区可以下浮 20%。为了鼓励中西部发展，可以给予

优惠政策，适当提高起征点。这种分地区划定个税起征点的方

式是比较理想化的，但实施时要加强监管力度，避免漏税。

三、以家庭为单位确定起征点

我国用总收入减去固定的扣除部分作为个税应纳税所得

额，但标准规定得过于简单，未考虑到纳税人的赡养人口负

担、子女抚养及教育负担。发达国家早已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

人性化的个税制度。比如美国，常规个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

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法国个税起征点

扣除了个人生计所需，并对结婚前与结婚后、生孩子和未生孩

子实行不同的扣除标准。

笔者认为，个税纳税单位应以家庭为单位，这样更符合横

向公平原则，即可根据家庭不同情况，计算出起征点。比如对

老年人个人所得实施减免税，对抚养无生活能力的儿童增加

基本扣除额，子女教育支出免征个税等。

四、按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实行按个人年收入征收所得税，

而我国实行按月征收。由于月收入有波动，按每月的收入额来

界定高收入和中低收入显然是不合理的。比如某人每月薪金

收入为 1 800元，当月发放季度奖金 500元，则当月总收入超

过起征点，需要缴税，但是从月均收入看实际并未超过起征

点，按月征收无法合理解决这类问题。

计征期限越长，越有利于消除所得不均衡带来的税负不

公，同时为了与国际税收衔接，可以实行按年度征收，分期缴

纳税款的办法。这将不失为藏富于民的好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黄一鸣袁于海燕袁熊翅新.与国际接轨还是坚持特色

要要要有关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探讨.税务与经济袁2004曰3

2.郭大伟.也谈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合作经济与科技袁

2006曰6

3.梁燕君.应进一步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中国改革报袁

2008-03-12

4.汪昊袁许军.美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特点.涉外税

务袁2007曰12

5.靳东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完善要实现税收公平.武

汉金融袁2005曰7

cpi1伊cpi2伊cpi3伊cpi4伊cpi5
5

阴窑32窑

105.45%伊104.89%伊104.56%伊103.81%伊105.37%5


